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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昌县人民政府关于印发
新昌县农村公路网布局规划（乡村道）的通知

新政发〔2025〕8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：

现将《新昌县农村公路网布局规划（乡村道）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实施。

新昌县人民政府         

2025 年 9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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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昌县农村公路网布局规划（乡村道）

五、路网规划方案

（一）功能定位

1. 乡道

（1）乡镇之间的主要公路；

（2）乡镇政府所在地与县道及以上公路的主

要连接线；

（3）乡镇政府所在地通往辖区内重要建制村

所在地、重要节点的主要公路；

（4）顺畅连接 3 个及以上建制村的公路；

（5）除连接线外，长度原则上不小于 3.5 公里。

2. 村道

（1）建制村之间的主要公路；

（2）建制村与乡道及以上公路的主要连接线；

（3）建制村所辖区域内已建成的其他公路； 

（4）原则上长度大于 0.5 公里。

综合考虑新昌实际情况，结合全省制定标准，

本轮布局规划按照以下标准进行界定：

全县新建道路达到县道达到三级及以上技术

等级，乡道规划技术标准不低于四级公路，村道

规划原则上不低于四级公路的要求。

主要通道涉及路段最低达到四级双车道标准。

（二）布局方案

在县道公路网络基础上，进一步完善调整

乡道网络，强化各乡镇至行政村、以及行政村之

间的互联互通，布局规划后，乡道总里程约为

378.727 公里（99 条），较 2022 年增加 15.88%；

在县乡道的规划路网框架下，结合乡镇主要诉求，

对村道公路网进行调整，规划布局村道 299 条，

规划后村道总里程约为 469.280 公里，较 2022 年

减少 9.64%。

1. 乡道布局方案

（1） 乡 道 调 增： 共 调 增 94.043 公 里；2 段

县道降级为乡道，里程 3.487 公里；30 段村道升

级乡道，里程 73.204 公里；新建 7 段乡道，里程

17.352 公里。

（2）乡道调减：共调减 42.151 公里；7 段乡

道升级县道，里程 19.818 公里；13 段乡道降级村道，

里程 12.762 公里；6 段乡道调出数据库，里程 9.571

公里。

2. 村道布局方案

（1）村道调增：共调增 56.090 公里；其中，

3 段县道降级村道，里程 1.818 公里；13 段乡道

建议降级为村道，里程 12.762 公里；已建但未纳

入村道共 8 段，调整里程 10.530 公里；谋划新增

10 段村道，里程 30.980 公里。

（2）村道调减：共调减 106.13 公里；3 段村

道升级县道，里程 2.581 公里；32 段村道升级乡道，

里程 73.204 公里；15 段村道调出公路数据库，里

程 30.345 公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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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 2025 年度
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

新政办发〔2025〕19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：

2025 年 3 月， 县 政 府 办 公 室 公 布 了《2025

年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》（新政办发〔

2025〕10 号），根据《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

规定》（省政府令第 337 号）、《浙江省人民政

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浙江省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编制指引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浙政办发〔2021〕

３号）有关要求，经县政府同意，决定对 2025 年

度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作出部分调整，将县综

合执法局承办的《新昌县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南明

街道等 9 个乡镇（街道）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的通告》

纳入目录。现将调整后的《2025 年县政府重大行

政决策事项目录》予以公布。

附件：2025 年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

2025 年 7 月 29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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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5 年县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

序号 事项名称 主要内容 决策机关 承办单位 完成时间 实施计划

1

编制《新昌县

农村公路网布

局规划（乡村

道）》

随着省级高速公路网规划、

普通国省道规划的正式印发

以及我县农村公路网络形态

的显著变化，结合新型城镇

化、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等

新形势要求，迫切需要对农

村公路网布局进行调整完善。

依据《浙江省交通运输厅关

于印发浙江省农村公路网布

局规划编制指导意见的通知》

（浙交〔2023〕116 号），制

发《新昌县农村公路网布局

规划（乡村道）》

县政府 交通运输局 2025 年

1.2025 年 3 月 —

4 月完成社会面意

见 征 求 和 部 门 意

见征求；

2.2025 年 5 月 开

展 专 家 论 证 和 合

法性审查等环节；

3.2025 年 6 月 递

交 县 政 府 常 务 会

议审议并发布。

2

出台新昌县实

施就业优先战

略促进高质量

充分就业的实

施意见

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

实施就业优先战略促进高质

量充分就业的意见》和市局

相关文件要求，持续促进就

业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

增长，出台相应保障政策。

县政府 人力社保局 2025 年 12 月

1.10 月，申请立项；

2.10 月 底， 根 据

浙 江 省 促 进 高 质

量 充 分 就 业 的 有

关 实 施 意 见 及 绍

兴 市 实 施 方 案 起

草 新 昌 县 实 施 意

见 并 完 成 征 求 意

见；

3.11 月， 合 法 性

审查；

4.12 月， 提 请 政

府 常 务 会 审 议 并

发布。



2025 年 / 第 3 期 文件发布

-  5  -

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调整
南明街道等 9个乡镇（街道）综合行政

执法事项的通告

新政办发〔2025〕21 号

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》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

公厅关于公布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事项统一目录

（2025 年）和浙江省乡镇（街道）综合行政执法

事项指导目录（2025 年）的通知》（浙政办发〔

2025〕12 号）等文件，结合乡镇（街道）赋权执

法事项实际运行情况以及基层减负工作部署要求，

经县政府同意，决定对南明街道等 9 个乡镇（街道）

综合行政执法事项进行动态调整。现就有关事宜

通告如下：

一、对南明街道、七星街道综合行政执法事

项进行动态调整，收回 29 条事项由县级行政执法

部门行使，取消 3 条事项，调整后 2 个街道在各

3

制定《新昌县

人民政府关于

调整南明街道

等 9 个乡镇（街

道）综合行政

执法事项的通

告》

为进一步顺应本县乡镇（街

道）综合行政执法实践中的

新发展、新要求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》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

法》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

厅关于公布浙江省综合行政

执法事项统一目录（2025 年）

和浙江省乡镇（街道）综合

行政执法事项指导目录（2025

年）的通知》（浙政办发〔

2025〕12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

对南明街道等 9 个乡镇（街道）

综合行政执法事项进行动态

调整。

县政府 综合执法局 2025 年 8 月

1.2025 年 4 月 —

5 月完成社会面意

见 征 求 和 部 门 意

见征求；

2.2025 年 6 月 开

展 专 家 论 证 和 合

法性审查等环节；

3.2025 年 7 月 递

交 县 政 府 常 务 会

议审议并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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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行政区域内以自身名义行使自然资源、林业、

建设、应急管理、生态环境、农业农村、民政、

消防救援、交通运输等 9 个领域 28 项事项的行政

处罚权。

二、对羽林街道、澄潭街道、儒岙镇、沃洲

镇综合行政执法事项进行动态调整，收回 46 条事

项由县级行政执法部门行使，取消 6 条事项，调

整后 4 个乡镇（街道）在各自行政区域内以自身

名义行使公安、交通运输、农业农村、生态环境、

消防救援、应急管理、自然资源、建设、民政、

林业等 10 个领域 54 项事项的行政处罚权。

三、对镜岭镇、回山镇、沙溪镇综合行政执

法事项进行动态调整 , 收回 31 条事项由县级行政

执法部门行使，取消 2 条事项，调整后 3 个乡镇

在各自行政区域内以自身名义行使自然资源、建

设、应急管理、生态环境、农业农村、民政、消

防救援、交通运输等 8 个领域 28 项事项的行政处

罚权。

四、涉及作出较大数额罚款、没收较大数额

违法所得、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、暂扣许可证件、

降低资质等级、吊销许可证件、限制开展生产经

营活动、责令停产停业、责令关闭、限制从业等

重大行政处罚决定的案件 , 仍由县级行政执法部

门依法管辖。其中较大数额罚款、没收较大数额

违法所得、没收较大价值非法财物参照浙江省行

政处罚适用听证程序较大数额（价值）标准执行。

2025 年 9 月 13 日前已立案未结案案件仍由原乡

镇（街道）继续负责办理 , 并承担相应行政复议、

行政诉讼等工作。

五、本通告自 2025 年 9 月 13 日起施行。具

体实施的行政执法事项目录清单实行动态调整 ,

并向社会公布。

     新昌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     

2025 年 8 月 10 日  




